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旗下基金所持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2008

】

38

号）

及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长城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管理人）自

2008

年

9

月

16

日始，对旗下基金所持长期停牌股票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

估值（详见本管理人

2008

年

9

月

16

日的有关公告）。

根据上述公告，经与托管行协商一致，自

2011

年

5

月

25

日起，本管理人对旗下基金所持中百集团（代

码

000759

）按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ccfund.com.cn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68-666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

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557

证券简称：

*ST

广夏 公告编号：

2011- 035

号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关于公司重大诉讼进展情况公告

公司管理人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案申请执行的基本情况

关于公司与广夏（银川）贺兰山葡萄酿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酿酒公司

"

）债权纠纷一案，宁夏回族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宁夏高院

"

）于

2010

年

12

月

6

日作出（

2009

）宁民商初字第

11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酿酒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公司欠款

105085724.51

元，并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按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欠款利息至判决生效之日止。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

审判决后，酿酒公司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1

年

5

月

3

日作出（

2011

）民二终字第

17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生效后，酿酒公司至今未按照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还款义务。为了维护公司广大投资者和债

权人的利益，公司管理人向宁夏高院申请予以强制执行。

2011

年

5

月

24

日， 公司管理人收到宁夏高院发出的 《受理案件通知书》

[

（

2011

） 宁高执字第

6

号

]

；

2011

年

5

月

25

日，公司管理人收到宁夏高院发出的《执行裁定书》

[(2011)

宁高法执裁字第

6-1

号

]

，主要内

容为

"

冻结、划拨被执行人广夏（银川）贺兰山葡萄酿酒有限公司在金融机构的存款

120154830.82

元，如

无存款则查封、扣押、拍卖、变卖被执行人相应价值的财产或提取被执行人相应价值的收入、冻结被执行

人的投资权益或股权予以转让清偿债务

"

；同日，公司管理人收到宁夏高院发出的《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状

况通知书》

[

（

2011

）宁高法执通字第

6

号

]

。

二、备查文件

1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

[

（

2011

）宁高执字第

6

号

]

；

2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

（

2011

）宁高法执裁字第

6-1

号

]

；

3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状况通知书》

[

（

2011

）宁高法执通字第

6

号

]

。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７

证券简称：山东海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４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讯方式）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讯方式）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以书面形

式下发给公司内部董事；以电子邮件、传真方式下发给公司独立董事。

２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８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７

人（其中：以通讯

表决方式出席会议为

６

人），董事李月刚因公出差，未能参加会议，部分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会议由董事长袁明哲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了以下议案，议案内容见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６

）：

１

、审议《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贷款

２７

，

７６０

万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２

、审议《公司以资产抵押方式向恒丰银行青岛分行申请

１００００

万元银行贷款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３

、审议《公司以资产抵押方式对山东海龙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向恒丰银行青岛分行申请

１００００

万元银

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４

、逐项审议《子公司对公司

２７

，

７６０

万元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

）审议《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公司、海阳港务有限公司、潍坊康源投资有限公司对公司向深圳发

展银行青岛分行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

２

）审议《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公司对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潍坊分行寒亭支行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

３

）审议《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公司对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潍坊分行寒亭支行

２

，

９００

万元人民币

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

４

）审议《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公司对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潍坊分行寒亭支行

１

，

９６０

万元人民币

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

５

）审议《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公司对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潍坊分行寒亭支行

２

，

９００

万元人民币

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

６

）审议《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公司对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潍坊分行寒亭支行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５

、 审议 《公司对潍坊特钢集团有限公司向威海商行青岛分行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６

、审议《公司对潍坊华奥焦化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潍坊分行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７

、审议《公司对山东铁雄冶金科技有限公司向天津银行济南分行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８

、审议《公司对山东铁雄冶金科技有限公司向青岛银行香港西路支行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

保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９

、审议《公司对山东铁雄冶金科技有限公司向华润银行珠海分行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

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１０

、审议《对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向建设银行阿拉尔支行

２

，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备查文件

１．

第八届董事会二十四次董事会决议；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７

证券简称：山东海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５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为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通

过。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１５

：

００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

５．

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

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地点：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海龙路

５５５

号山东海龙宾馆三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本次会议审议以下议案：

（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３

）《关于公司贷款事项的议案》

（

４

）《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５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６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７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０

年度薪酬（津贴）的议案》

（

８

）《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９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审核报告》

（

１０

）《全资子公司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借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

（

１１

）《全资子公司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

２

，

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借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

（

１２

）《全资子公司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借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

（

１３

）《公司以资产抵押方式对山东海龙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向恒丰银行青岛分行申请

１００００

万元银行

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４

）逐项审议《子公司对公司

２７

，

７６０

万元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①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公司、海阳港务有限公司、潍坊康源投资有限公司对公司向深圳发展银

行青岛分行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②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公司对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潍坊分行寒亭支行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

供担保的议案》；

③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公司对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潍坊分行寒亭支行

２

，

９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

供担保的议案》；

④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公司对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潍坊分行寒亭支行

１

，

９６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

供担保的议案》；

⑤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公司对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潍坊分行寒亭支行

２

，

９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

供担保的议案》；

⑥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公司对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潍坊分行寒亭支行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

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５

）《公司对潍坊特钢集团有限公司向威海商行青岛分行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６

）《公司对潍坊华奥焦化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潍坊分行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７

）《公司对山东铁雄冶金科技有限公司向天津银行济南分行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

（

１８

）《公司对山东铁雄冶金科技有限公司向青岛银行香港西路支行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

的议案》

（

１９

）《公司对山东铁雄冶金科技有限公司向华润银行珠海分行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

（

２０

）《公司对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向建设银行阿拉尔支行

２

，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

本次会议审议提案的内容详见如下媒体：

（

１

）本次会议第（

１

）

－

（

９

）项议案由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相

关内容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上的《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４

号）；

（

２

）本次会议第（

１０

）

－

（

１２

）项议案由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内容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的《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９

号）；

（

３

）本次会议第（

１３

）

－

（

２０

）项议案由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内容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的《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４

号）。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８

：

００－１１

：

００

，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３０

；

２

、登记办法：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等

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４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下午

１７

：

３０

前送达或传

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

５

）会上若有股东发言，请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下午

１７

：

３０

前，将发言提纲提交公司证券法规部。

３

、登记地点及联系方式：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海龙路

５５５＃

证券法规部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６－２２７５００７

传真：

０５３６－７２５２１４０

邮政编码：

２６１１００

联系人：计小勇 于良飞

４

、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签到。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地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具体说明如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深市股东的投票代码为“

３６０６７７

”。

２．

投票简称：“海龙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海龙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

同意见。

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 如议案

１４

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１４．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１４

下全部子议案进行

表决，

１４．０１

元代表议案

１４

中子议案

①

，

１４．０２

元代表议案

１４

中子议案

②

，依此类推。

表

１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以下所有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暨总经理工作报告

》

１．００

２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２．００

３

《

关于公司贷款事项的议案

》

３．００

４

《

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４．００

５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５．００

６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６．００

７

《

关于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０

年度薪酬

（

津贴

）

的议案

》

７．００

８

《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８．００

９

《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审核报告

》

９．００

１０

《

全资子公司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借款提供

担保的议案

》

１０．００

１１

《

全资子公司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

２

，

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借款提供

担保的议案

》

１１．００

１２

《

全资子公司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借款提供

担保的议案

》

１２．００

１３

《

公司以资产抵押方式对山东海龙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向恒丰银行青岛分行申请

１００００

万元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３．００

１４

《

子公司对公司

２７

，

７６０

万元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４．００

１４．１

《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公司

、

海阳港务有限公司

、

潍坊康源投资有限公司对公司向

深圳发展银行青岛分行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４．０１

１４．２

《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公司对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潍坊分行寒亭支行

２

，

０００

万元

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４．０２

１４．３

《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公司对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潍坊分行寒亭支行

２

，

９００

万元

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４．０３

１４．４

《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公司对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潍坊分行寒亭支行

１

，

９６０

万元

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４．０４

１４．５

《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公司对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潍坊分行寒亭支行

２

，

９００

万元

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４．０５

１４．６

《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公司对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潍坊分行寒亭支行

２

，

０００

万元

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４．０６

１５

《

公司对潍坊特钢集团有限公司向威海商行青岛分行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

的议案

》

１５．００

１６

《

公司对潍坊华奥焦化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潍坊分行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

的议案

》

１６．００

１７

《

公司对山东铁雄冶金科技有限公司向天津银行济南分行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

担保的议案

》

１７．００

１８

《

公司对山东铁雄冶金科技有限公司向青岛银行香港西路支行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

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８．００

１９

《

公司对山东铁雄冶金科技有限公司向华润银行珠海分行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

担保的议案

》

１９．００

２０

《

公司对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向建设银行阿拉尔支行

２

，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

保的议案

》

２０．００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

２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

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

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

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下午

３

：

００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

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五、其他事项

１

、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２

、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六、备查文件

１．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３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对

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进行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对股东大会审议事项投票的指示具体为：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暨总经理工作报告

》

２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３

《

关于公司贷款事项的议案

》

４

《

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５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６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７

《

关于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０

年度薪酬

（

津贴

）

的议案

》

８

《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９

《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审核报告

》

１０

《

全资子公司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借

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１

《

全资子公司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

２

，

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借

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２

《

全资子公司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借

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３

《

公司以资产抵押方式对山东海龙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向恒丰银行青岛分行

申请

１００００

万元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４

《

子公司对公司

２７

，

７６０

万元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４．１

《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公司

、

海阳港务有限公司

、

潍坊康源投资有限公司

对公司向深圳发展银行青岛分行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４．２

《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公司对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潍坊分行寒亭支行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４．３

《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公司对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潍坊分行寒亭支行

２

，

９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４．４

《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公司对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潍坊分行寒亭支行

１

，

９６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４．５

《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公司对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潍坊分行寒亭支行

２

，

９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４．６

《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公司对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潍坊分行寒亭支行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５

《

公司对潍坊特钢集团有限公司向威海商行青岛分行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

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６

《

公司对潍坊华奥焦化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潍坊分行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

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７

《

公司对山东铁雄冶金科技有限公司向天津银行济南分行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

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８

《

公司对山东铁雄冶金科技有限公司向青岛银行香港西路支行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人

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９

《

公司对山东铁雄冶金科技有限公司向华润银行珠海分行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２０

《

公司对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向建设银行阿拉尔支行

２

，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

提供担保的议案

》

注：

１

、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栏内相

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７

证券简称：山东海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６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讯方式），会议应出

席董事

８

人，实际出席

７

人，董事李月刚因公出差未参加会议，未委托他人代为参加会议；部分监事、部分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以全票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 公司以资产抵押方式对山东海龙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向恒丰银行青岛分行申请

１００００

万元银行贷

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拟以资产抵押方式（抵押物为公司土地、房产）对山东海龙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向恒丰银行青岛

分行申请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用于补充山东海龙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流动资金，期限

１

年。

抵押物的详细情况如下：

（

１

）土地：土地落于海龙路以西、寒双路南，所有权人：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房产证号：潍国用

２０１０

第

Ｃ１１８

号，土地用途：工业用地，使用权类型：出让，终止日期：

２０６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使用权面积

３９８３２１．０８

平方

米。评估土地价值

２４２９７５８５９

元。

（

２

）房产：房产位于寒亭区海龙路

１８２５

号，房产所有权人：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房屋坐落 房权证号 总层数

建筑面积

（

平方

米

）

规划用途

评估价格

（

元

）

评估单价 建成年代

寒亭区海龙路

１８２５

号

１００

车间

１０１

号车

间

潍房权证寒亭字第

００９３８３２

号

２ ３００

、

４２６

工业用房

５６３５２１ ７７６．２０ １９９２

年

寒亭区海龙路

１８２５

号

９３

车间

９４

号车间

潍房权证寒亭字第

００９３８３３

号

２ ６０２

、

４６１

工业用房

１０７７１３８ １０１３．３０ １９９４

年

寒亭区海龙路

１８２５

号

８９

号楼

９０

号楼

９１

号车间

潍房权证寒亭字第

００９３８３４

号

３ １７３８ ／ ４８６ ／ ３９５４

工业用

房

、

办公

用房

７９０８２５６ １２８０．０７ １９９３

年

寒亭区海龙路

１８２５

号

４７

号

５５

号

潍房权证寒亭字第

００９３８３５

号

１ ５６８ ／ ４８７

其他

６８９６５４ ６５３．７０ １９８６

年

寒亭区海龙路

１８２５

号

９５

号

９６

号

９９

号

潍房权证寒亭字第

００９３８３６

号

１ １７５ ／ ２２ ／ ３７３

工业用

房

、

其他

３９１９０１ ６８７．５５ １９９０

年

寒亭区海龙路

１８２５

号

３

号楼

８

号

９

号楼

潍房权证寒亭字第

００９３８３７

号

４

、

１

、

２ ３７３２ ／ ３４７ ／ １６８３

商业用

房

、

其他

５１０４７３３ ８８５．９３

１９９６

年

、

１９９０

年

寒亭区海龙路

１８２５

号

１１

号

潍房权证寒亭字第

００９３８３８

号

１ １２５

库房

８６８１３ ６９４．５０ １９８６

年

寒亭区海龙路

１８２５

号

２１

号

２２

号楼

２８

号

楼

潍房权证寒亭字第

００９３８３９

号

１

、

３

、

３ １５０ ／ １４４０ ／ １２７５

库房

、

办

公用房

３３５５１５１ １１７１．０８

１９８６

年

、

１９８４

年

寒亭区海龙路

１８２５

号

３６

号车间

４２

号

、

４６

号车间

潍房权证寒亭字第

００９３８４０

号

４

、

１

、

１ ４４０５ ／ ４５ ／ ３４

工业用

房

、

其他

５６３３３４１ １２５６．３２ １９８６

年

寒亭区海龙路

１８２５

号

６５

号楼

６

号

潍房权证寒亭字第

００９３８４１

号

４

、

３ ９６１ ／ １１６２

其他

２０３１７１１ ９５７

１９８６

年

、

１９８９

年

寒亭区海龙路

１８２５

号

１３

号

１９

号

２０

号楼

潍房权证寒亭字第

００９３８４２

号

１

、

１

、

３ １２ ／ ２４ ／ １４４０

办公用房

１７７１０９２ １１９９．９３

１９８６

年

、

１９８４

年

寒亭区海龙路

１８２５

号

２９

号车间

３０

号车

间

３１

号车间

潍房权证寒亭字第

００９３８４３

号

１

、

３

、

４ ２５６７ ／ ４５８９ ／ １９６２

工业用房

１２０５８９８４ １３２２．５５ １９８９

年

寒亭区海龙路

１８２５

号

３２

号车间

３３

号

３４

号车间

潍房权证寒亭字第

００９３８４４

号

６

、

６

、

３

１３４９８ ／ ２５２ ／

１１０５７

工业用

房

、

其他

３２８９６６２３ １３２６．１０ １９８６

年

寒亭区海龙路

１８２５

号

６８

号

、

６９

号

潍房权证寒亭字第

００９３８４５

号

１

、

１ １５０ ／ ２００

其他

２４３０７５ ６９４．５ １９８６

年

寒亭区海龙路

１８２５

号

１０

号

、

４３

号车间

、

４４

号车间

潍房权证寒亭字第

００９３８４６

号

１

、

１

、

３

１８３４ ／ ５３０６１ ／

３３７７

工业用房

７３４６１１５４ １２６０．６６ １９９０

年

寒亭区海龙路

１８２５

号

１２

号楼

、

７

号

潍房权证寒亭字第

００９３８４７

号

５

、

１ ３５００ ／ １３００

其他

５１８９３００ １０８１．１０

１９８７

年

、

１９８６

年

寒亭区海龙路

１８２５

号

８７

号车间

潍房权证寒亭字第

００９３８４８

号

５ ７４８１

工业用房

９９７２１７３ １３３３ １９９０

年

寒亭区海龙路

１８２５

号

８４

号

８５

号

８６

号

潍房权证寒亭字第

００９３８４９

号

１

、

１

、

１ ４５３ ／ ４５３ ／ ４１３

库房

９１５９４７ ６９４．４３ １９８６

年

寒亭区海龙路

１８２５

号

７７

号

８２

号

８３

号

潍房权证寒亭字第

００９３８５０

号

１

、

１

、

１ ４６０ ／ １５００ ／ ４５３

库房

、

其

他

２３５６０７９ ９７６．４１ １９８６

年

寒亭区海龙路

１８２５

号

６７

号

７３

号

潍房权证寒亭字第

００９３８５１

号

３

、

１ ５３４８ ／ ３４８

办公用

房

、

其他

７３７０５７０ １２９３．９９ １９８６

年

寒亭区海龙路

１８２５

号

５７

号

５８

号

潍房权证寒亭字第

００９３８５２

号

１

、

１ １２０ ／ ２３０３

其他

３０００６７３ １２３８．４１ １９８６

年

合计

１４３１０６ １７６０７７８８９

以上房产总建筑面积为

１４３１０６

平方米，总价为

１７６

，

０２０

，

３８０

元。

（

３

）以上土地、房地产预估合计总价值为

４１８

，

９９６

，

２３９

元，此评估结果由潍坊瑞德房地产评估咨询代理

有限公司评估。以授信金额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计算，抵押率约为

４７．７％

。

２

、逐项审议了子公司对公司

２７

，

７６０

万元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公司、海阳港务有限公司、潍坊康源投资有限公司对公司向深圳发展银

行青岛分行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２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公司对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潍坊分行寒亭支行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

供担保的议案；

（

３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公司对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潍坊分行寒亭支行

２

，

９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

供担保的议案；

（

４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公司对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潍坊分行寒亭支行

１

，

９６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

供担保的议案；

（

５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公司对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潍坊分行寒亭支行

２

，

９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

供担保的议案；

（

６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公司对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潍坊分行寒亭支行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

供担保的议案。

上述担保合计

２７

，

７６０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期限

１

年。

３

、公司对潍坊特钢集团有限公司向威海商行青岛分行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潍坊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更名为潍坊特钢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拟为其向威海商行青岛

分行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

１

年。

４

、公司对潍坊华奥焦化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潍坊分行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潍坊华奥焦化有限公司为潍坊特钢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拟为其向招商银行潍坊分行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

１

年。

５

、公司对山东铁雄冶金科技有限公司向天津银行济南分行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拟为其向天津银行济南分行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

１

年。

６

、公司对山东铁雄冶金科技有限公司向青岛银行香港西路支行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

公司拟为其向青岛银行香港西路支行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

１

年。

７

、公司对山东铁雄冶金科技有限公司向华润银行珠海分行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拟为其向华润银行珠海分行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

１

年。

８

、公司对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向建设银行阿拉尔支行

２

，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海龙”）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为

４６

，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其中本公司出资

２５

，

７４０

万元人民币，占新农棉浆注册资本的

５５％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出资

２１

，

０６０

万元人民币， 占新农棉浆注册资本的

４５％

， 新疆海龙拟向中国建设银行阿拉尔支行贷款

４

，

０００

万元，公司按持股比例为其中的

２

，

２００

万元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期限

１

年，其余贷款部分由其他股东提供

担保。

以上

１

—

８

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住 所：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海龙路

法定代表人：袁明哲

注册资本：捌亿陆仟叁佰玖拾柒万柒仟玖佰肆拾捌元

经营范围：前置许可经营项目：许可证范围内普通货运；（以下限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餐饮、客房服

务。

一般经营项目：化纤用浆粕、粘胶纤维、空心砖的生产、销售；备案进出口业务。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７

，

９６９

，

４７５

，

２２６．６３

元，负债

６

，

８１３

，

４８０

，

６１９．９８

元，净资产

９６２

，

２５２

，

３３５．０４

元，营业收入

４

，

７２０

，

４０６

，

７５０．７２

元，利润总额

－４６８

，

５１２

，

６１９．７９

元，净利润

－３７１

，

６２５

，

８４１．１１

元。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该公司总资产

８

，

５８８

，

１７８

，

１０２．１３

元，负债净资产

７

，

４８６

，

２８４

，

２１１．０７

元，营业收入

１

，

２４０

，

２６９

，

７０３．４１

元，利润总额

－５１

，

０１５

，

０９６．７２

元，净利润

－５６

，

１５０

，

４４１．００

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

为人民币

２８６

，

４３８．９８

万元（包括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间的担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９７．６８％

，公司不存在其他或有事项。

被担保人的产权关系结构图：

２

、山东海龙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

住 所：寒亭区潍县北路

５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李娇

注册资本：陆仟万元

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国家规定的专营进出

口商品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等特殊商品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开展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

销售粘胶纤维，帘帆布，针织服装。

关联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１

，

３６０

，

０２９

，

９８５．９２

元，负债

１

，

２６５

，

７２２

，

２６１．０７

元，净资产

９４

，

３０７

，

７２４．８５

元，营业收入

１

，

９５４

，

７１８

，

４６４．６９

元，利润总额

１７

，

７３１

，

６６１．７３

元，净利润

１３

，

２３４

，

３３０．９７

元。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该公司总资产

１

，

１３５

，

５９８

，

０８７．６９

元，负债

１

，

０３８

，

３１７

，

５１７．９５

元，净资产

９７

，

２８０

，

５６９．７４

元，营业收入

６７４

，

５０７

，

４５２．１５

元，利润总额

３

，

６７３

，

３２４．７０

元，净利润

２

，

９７２

，

８４４．８９

元。山东海龙进出口有

限责任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被担保人的产权关系结构图：

３

、潍坊特钢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潍坊特钢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潍坊市钢厂工业园潍钢路中段

法定代表人：武际宝

注册资本：

１９

，

５５０

万元

经营范围：黑色金属钢铁冶炼、钢材轧制；炼焦化产品及炼钢厂副产品、工业氧气、液氧的生产、销售；

煤气发供电、余热循环利用、铁矿石及类似矿石经营进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出口业务和

本企业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关联关系：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５

，

９８４

，

７７５

，

９４０．５２

元，负债

１

，

８６５

，

２７１

，

３２８．４８

元，净资产

４

，

１１９

，

５０４

，

６１２．０４

元，营业收入

９

，

３６１

，

４３２

，

２９２．１６

元，利润总额

３６４

，

０１９

，

９３８．６５

元，净利润

２７３

，

０１４

，

９５３．９９

元。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该公司总资产

６

，

３８３

，

６４７

，

９３６．１４

元，负债

２

，

２１２

，

５８９

，

８７８．０７

元，净资产

４

，

１７１

，

０５８

，

０５８．０７

元，营业收入

３

，

０４７

，

６７９

，

５７９．７４

元，利润总额

６８

，

７３７

，

９２８．０４

，净利润

５１

，

５５３

，

４４６．０３

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潍坊特钢集团有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１３６

，

９２５

万元，不存在其他或有事项。

被担保人的产权关系结构图：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潍坊特钢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７８

，

０４５

万元，且其财务状况良

好，公司对其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４

、潍坊华奥焦化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住所：潍坊市钢城街道张虾路路西

法定代表人：武际珍

注册资本：壹亿元

经营范围：生产：焦炭、焦炉煤气、焦油、轻苯、精熏苯、硫磺、粗苯（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销售本企业自产产品。（以上涉及许可证制度的，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关联关系：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总资产

８３８

，

３６７

，

３１０．９８

元， 负债

１７０

，

７３６

，

２８７．８７

元， 净资产

６６７

，

６３１

，

０２３．１１

元，营业收入

１

，

０１１

，

７６３

，

４５３．４０

元，利润总额

１７

，

４７１

，

９６７．５４

元，净利润

１３

，

１０２

，

３３９．３９

元。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该公司总资产

８８１

，

４３８

，

３１２．３７

元，负债

２１１

，

４０２

，

９２７．２１

元，净资产

６７０

，

０３５

，

３８５．１６

元，营

业收入

２４３

，

８５５

，

２２７．５５

元，利润总额

３

，

２０５

，

８１６．０６

元，净利润

２

，

４０４

，

３６２．０５

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潍坊华

奥焦化有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美元

４

，

０００

万元，不存在其他或有事项。

被担保人的产权关系结构图：

５

、山东铁雄冶金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住所：邹城县北

法定代表人：孔元

注册资本：贰亿零叁佰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加工销售焦炭及副产品；出口焦炭及副产品；钢材购销；冶金材料研制开发；煤化工、焦化、

精细化工、新能源、节能工程、化工环境工程、金属及非金属材料技术研发、服务、咨询、技术转让。

关联关系：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６

，

８７９

，

５１０

，

１６５．６２

元，负债

４

，

３１９

，

８２５

，

０５０．４１

元，净资产

２

，

５５９

，

６８５

，

１１５．２１

元，营业收入

７

，

７７７

，

３８７

，

４４０．１８

元，利润总额

５７６

，

６６０

，

５０４．８０

元，净利润

４３４

，

９２４

，

３３０．０８

元。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该公司总资产

７

，

１０６

，

２１１

，

８９４．４０

元，负债

４

，

４３５

，

７１１

，

４４３．０１

元，净资产

２

，

６７０

，

５００

，

４５１．３９

元，营业收入

２

，

１７０

，

７２０

，

８３８．９０

元，利润总额

１４７

，

４７１

，

１２５．７４

元，净利润

１１０

，

８１５

，

３３６．１８

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山东铁雄冶金科技有限公司担保余额为

１４０

，

３０５．６０

万元，不存在其他或有事项。

被担保人产权关系结构图：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山东铁雄冶金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且其财务状

况良好，公司对其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６

、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住 所：阿拉尔玉阿新公路

４４

公里处西支渠以西

法定代表人：齐建新

注册资本：肆亿陆仟捌百万元

经营范围：粘胶纤维生产、销售。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新疆海龙总资产

１

，

４７７

，

１０２

，

８８５．１８

元，负债

１

，

０４６

，

５６４

，

５０３．８３

元，净资产

４３０

，

５３８

，

３８１．３５

元， 营业收入

１

，

０７９

，

６６９

，

８１６．０８

元， 利润总额

－７２

，

１８０

，

４５３．３９

元， 净利润

－５２

，

９８４

，

８２８．８７

元。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该公司总资产

１

，

４９７

，

５９２

，

７７６．９５

元，负债

１

，

０６２

，

４９９

，

４５０．２４

元，净资产

４３５

，

０９３

，

３２６．７１

元，营业收入

２５０

，

５２６

，

７０１．８８

元，利润总额

５

，

１４７

，

０２２．９８

元，净利润

４

，

５５４

，

９４５．３６

元。新疆海龙

化纤有限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等其他或有事项。

被担保人产权关系结构图：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董事会审议的担保事项尚未签订担保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山东海龙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为其银行综合授信担

保是生产经营所需，符合公司发展的需求；

潍坊特钢集团有限公司和山东铁雄冶金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为公司提供担保

７８

，

０４５

万元、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多为短期借款；公司为潍坊特钢集团有限公司和山东铁雄冶金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累积分别为

４６

，

０００

万元、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为满足公司融资需求，应其要求对其提供担保。

综上，上述担保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利益，有利于促进公司的长期发展。董事会同意以上担保事项，并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协议正式签署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为人民币

２８６

，

４３８．９８

万元（包括公司与子公

司、子公司与子公司间的担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９７．６８％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

涉及诉讼的担保等情况，根据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对外担保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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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

2011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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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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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512

股票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

2011-018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23

日下

午

14

：

30

分在本公司会议室举行，会议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5

月

17

日以邮

件、电话等通知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7

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5

名，其中董事蔡小

文以现场方式参加会议，另董事董焰委托董事苍凤华代为参加会议及表决，独立董事王丹舟委托袁培初

代为参加会议及表决。会议由董事长蔡小如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审

议了会议通知所列明的事项，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通过《关于公司合资设立成都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超募资金

3600

万元与成都市成华区宏威高新技术研究所在成都合资成立子公司，公司占

新成立子公司注册资本的

90%

。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二、通过《关于公司增资入股江西优码创达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超募资金

2500

万元认购江西优码创达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520

万元， 占该公

司增资后注册资本的

50.98%

。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三、审议《关于公司办理

5000

万元银行综合授信及贷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孙文支行办理

5000

万元银行综合授信及贷款的业务，并

授权董事长蔡小如办理相关手续。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详细内容刊登于巨潮资讯网和

2011

年

5

月

26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

特此公告。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2512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

2011-019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一）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达华智能

"

或

"

公司

"

）拟与成都市成华区宏威高新技术

研究所合资，在成都设立子公司，主要从事电子标签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该子公司名称及经营范围以工

商登记核准为准。

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4000

万元，其中达华智能以超募资金

3600

万元出资，占子公司

90%

的股权；成

都市成华区宏威高新技术研究所以自有的软件著作权（登记号：

2009SR046282

）作价

400

万元出资，占子

公司

10%

的股权。

2011

年

5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通过了 《关于公司合资设立成都子公司的议

案》，本次投资涉及的金额在董事会审批权限之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合资方基本情况

名称：成都市成华区宏威高新技术研究所

住所：成都市上东大街

28

号附

2

号

法定代表人：刘修齐

经费来源：个人

开办资金：

3

万元（人民币）

举办单位：成都市成华区工商局

业务范围：计算机软件开发及电子

\

通讯信息系统设计等。

三、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四川达宏物联网标识科技有限公司（以工商部门核准为准）

2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

3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

、注册资本：人民币

4000

万元

5

、经营范围：电子标签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及系统集成（以工商部门核准为准）

6

、出资方式：达华智能以超募资金

3600

万元现金出资，占子公司

90%

股权。成都市成华区宏威高新技

术研究所以软件著作权（登记号：

2009SR046282

）经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评估价

591.57

万元为参考

（中联评报字【

2010

】第

250

号），以无形资产作价

400

万元出资，占子公司

10%

股权。

四、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新公司注册资本

4000

万元，其中达华智能以现金

3600

万元出资，占

90%

股权，成都市成华区宏威高

新技术研究所以无形资产作价

400

万元出资，占

10%

股权。

2

、 自然人刘齐宏将在新公司成立后

3

个月内将取得的专利技术以独占许可方式许可新公司使用，许

可费另行协商。

3

、达华智能应在

2011

年

8

月

8

日前，将出资汇入新公司账户。

4

、成都市成华区宏威高新技术研究所承诺，新公司成立后四年内，净利润不能达到

400

万元，则应将

所持新公司股权无偿转让给达华智能；若新公司成立后四年内，某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500

万元时，刘齐宏

应以专利技术作价出资向新公司增资；若新公司成立四年内，某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2000

万元时，该公司可

按市盈率

10-15

倍的转让价改由刘齐宏控股，若此后三年该公司无法完成分拆上市，则刘齐宏应将

15%

以

上的股权转回达华智能。

5

、协议任何一方违约，须赔偿守约方的一切损失；在重大违约的情况下，违约金为新公司设立时注册

资本的

25%

。

6

、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拟成立的成都子公司将致力于扩展在电子标签领域的业务，提升研发创新能力，提高公司在行业内

的竞争力。

但该公司未来业绩取决于经营水平的高低及国家行业政策等方面的变化，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六、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以下意见：该子公司的设立有利于公司与成都市成华区宏威高新技术研

究所发挥各自优势，并通过引进新设备，完善新工艺，提高新技术，促进公司拓展在电子标签领域的业务。

此次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

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同意公司上述事项。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民生证券发表以下意见：本次运用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子公司四川达宏物联网标识科技有限

公司（拟设立）的目的是为了扩大主营业务，不符合《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0

号：风险投资》

关于风险投资的定义，不属于风险投资；且本次募集资金项目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

抵触，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本次投资履行了董事会审议的必要的法定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有关规定。本次对四川达宏物联网标识科技有限公司（拟设立）的投资行为属于以扩

大主营业务生产规模为目的而进行的投资，本次投资符合公司拓展市场的战略规划，有利于公司抓住市

场机遇，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升企业盈利能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八、备查文件

1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

、《投资协议》

3

、《成都市成华区宏威高新技术研究所拟以无形资产对外投资项目的资产评估报告》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2512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

2011-020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二）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江西优码创达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优码创达

"

）是一家主要从事软件开发、系统集成及软件

技术咨询服务的公司，注册资本

500

万元人民币，成立于

2003

年。

2011

年

5

月

23

日，经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讨论，通过了《关于公司增资入股江西优码创达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超募资金

2500

万

元，认购江西优码创达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520

万元，占该公司增资后注册资本的

50.98%

。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优码创达的基本情况

1

、名称：江西优码创达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2

、成立时间：

2003

年

7

月

3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

、经营范围：软件开发；系统集成；技术咨询、服务；维修网络工程；电子产品开发；计算机及其外设、

通信产品、机电设备、办公设备、网络产品零售；安防工程，防盗报警与闭路电视监控系统设计、安装；综合

布线系统工程（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凭资质或许可证经营）。

5

、注册地址：南昌高新区高新二路火炬大街建昌工业园金庐软件园

6

、法定代表人：董学军

7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

8

、股权结构：董学军、李国权、涂凌、万勤、王婷分别持有公司

80%

、

8%

、

4%

、

4%

和

4%

的股权

9

、财务状况：

2010

年

12

月

31

日，优码创达总资产

7,675,502.08

元，总负债

1,248,577.34

元，净资产

6,426,

924.74

元。

2010

年，营业收入

5,246,977.5

元，净利润

1,052,045.4

元（经审计）。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以

2010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优码创达净资产评估值为

2470

万元人民币。

三、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公司对优码创达以现金增资人民币

2500

万元，认购优码创达新增注册资本

520

万元，占增资后注册

资本的

50.98%

。

2

、作价依据：以公司

201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为参考作价。

3

、本次增资后，优码创达将设立董事会，成员共

5

人，达华智能委派

3

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董学军。

4

、优码创达及其现有股东保证，

2011

年该公司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500

万元，且此后三年的每年增

幅不低于

30%

；如未达成该承诺，达华智能有权在知悉的

180

天内要求优码创达现有股东以现金方式向优

码创达补足差额，否则可要求现有股东将持有的优码创达股权按

"

上一会计年度期末经审计的净资产

/

公

司注册资本总额

X

拟转让出资额

"

的价格转让给达华智能，以补足差额。

5

、如优码创达实现了上述盈利目标，其现有股东有权在盈利目标达成之日起的

180

日内要求投资方

按

"

上一会计年度期末经审计的净利润

/

公司注册资本总额

X15X

拟出售出资额

"

的净值以现金或股份或股

份

+

现金的方式收购现有股东所持公司全部或部分股权。其中，投资方以现金方式收购现有股东所持优码

创达股权的，则投资方所应支付的对价按

40%

、

60%

的比例分两年予以兑现。

6

、如果优码创达

2013

年度净利润达到人民币

2000

万元，且满足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之规定及企业上

市相关政策，该公司可进行分拆上市的，现有股东有权按

"

上一会计年度期末经审计的净资产

/

公司注册

资本总额

X2.5"

和

"

上一会计年度期末经审计的净利润

/

公司注册资本总额

X6"

孰高原则确定的转让价格收

购投资方所持优码创达不高于

26%

的股权。收购股权的具体比例由现有股东决定。

7

、协议任何一方违约，需赔偿守约方的一切损失；在重大违约的情况下，违约金为公司注册资本的

25%

。

8

、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且达华智能履行完相应审批程序时生效。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优码创达作为一家软件系统集成企业为公司的下游企业，与公司属同一行业，公司通过控股该公司，

预期可在相关领域开展合作，更好地扩展业务，同时为公司带来良好的回报。

但优码创达未来业绩取决于市场因素、行业政策及公司经营水平的高低，存在一定的风险。

五、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以下意见：公司此次的投资有利于未来延伸公司在

RFID

行业的产业链，

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实力。此次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同意公司上述

事项。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民生证券发表以下意见：本次运用超募资金投资江西优码创达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的目的是

为了延伸产业链，不符合《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0

号：风险投资》关于风险投资的定义，不属

于风险投资；且本次募集资金项目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投资履行了董事会审

议的必要的法定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

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有关规

定。本次对江西优码创达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的投资行为属于以延伸产业链为目的而进行的投资，本次投

资符合公司拓展市场的战略规划，有利于公司抓住市场机遇，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升企业盈利能力，符

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

1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

、《对江西优码创达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的投资协议》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24

日


